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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105年度第 1次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推動小組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7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2時 

貳、臺南市政府永華市政中心 3樓西側會議室                          

參、主席：顏副市長純左                                 記錄：歐仲淑  

肆、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情形 

一、個案發現來源的統計對

早期療育的預防及介入是非

常重要的，因此通報來源應

收集到越接近真實樣貌的通

報來源越好，才能完整呈現

臺南市通報來源的實際狀

況。 

1.本局學前個案通報來源係

自本市兒童早期發展服務

管理中心定期或不定期轉

介資料，並由本市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工

作小組追蹤輔導公私立幼

兒園辦理鑑定安置工作，再

由學前特教五年計畫業務

承辦追蹤輔導公私立幼兒

園經家長同意後納入巡迴

輔導之支持服務。 

2.衛生所如發現疑似異常個

案，均轉介至兒童早期發展

服務管理中心。 

3.通報來源依社家署服務流

程的規定，社會福利機構、教

育機構、醫療機構、家長或監

護者、其他（包括居家托育人

員、親友、村里長、村里幹事、

警政單位等），發現有疑似發

教育局 

 

 

 

 

 

 

 

 

 

 

衛生局 

 

 

社會局 

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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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情形 

展遲緩兒童時應依法通報，並

以第一次通報者為資料來源

建檔，已通報個案及重開案之

個案不重複計算。且個案管理

人員在早期發現早期療育的

社區宣導場合進行發展篩檢

活動，實際由個管人員自行發

掘發展遲緩兒童，為接近真實

樣貌之通報，增列自行開發之

項目，以完整呈現通報之實際

狀況。 

二、早期療育的契機在於及

早發  現及早介入，因此，

如何增強民眾對早期發現早

期療育的宣導工作是非常重

要的。尤其在面對不同地區

或不同年齡層的宣導對象，

要儘量使用他們可以理解的

語言及方式，並設計不同深

度的宣導活動，才能引起其

注意並達到宣導的目的。更

重要的是鼓勵家長要先走出

來，孩子才能走出來，才能

給予孩子正確且有效地幫

助。 

1.本局辦理學前特教宣 導工

作係分兩個層面：其一、公

私立幼兒園教保服務人

員；其二、公私立幼兒園幼

兒家長。除由本市特殊教育

資源中心承辦外，另補助園

所辦理學前特教專業知能

活動，並搭配本市兒童早期

發展服務管理中心或本市

早期療育中心辦理幼小轉

銜或幼幼轉銜家長座談。 

2.衛生局宣導方式: 

  (1)37區衛生所利用健兒門 

     診及於社區辦理活動時 

     以國台語穿插方式進行 

     早療宣導。 

  (2)衛生局、所辦理早療篩   

     檢暨宣導活動(如元宵 

     節參加篩檢送造型燈、 

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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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情形 

     結合闖關遊戲辦理幼兒 

     各項健康篩檢)，增強家 

     長讓幼兒接受篩檢意。 

  (3)利用新聞稿及接受警 

     廣專訪宣導早療議題。 

  (4)利用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教育訓練加入早療課 

     程，提升保母人員早療 

     知能，期能間接傳遞給 

     家長相關早療的概念。 

  (5)在 37 區衛生所有外籍 

     通譯員協助篩檢及宣導 

     等活動。 

3.社會局因應市區、溪南、 

  溪北地區的特質，特分 

  區 辦 理 三 區 兒 童 早 期 

  發展服務管理中心，依 

  地 理 環 境 及 民 眾 生 活 

  習慣的特性，進行不同 

  的宣導工作。 

  (1)偏鄉區域會運用社區關 

     懷據點或廟口等地區人 

     口聚集處，進行兒童篩 

     檢與宣導。運用口語表 

     達、圖像、闖關等活潑 

     多元設計活動，增進吸 

     引家長及兒童參與意 

     願。 

  (2)人口密集區域則擴大辦 

     理社區早期療育發展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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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辦理 

單位 
列管情形 

     檢活動及宣導工作、並 

     不定期在各醫療院所駐 

     點篩檢，增加多元宣傳 

     管道。 

  (3)結合本市各居家托育服 

     務中心、托嬰中心、單 

     家庭服務中心、新住民 

     家庭服務中心、家庭福 

     利服務中心、社區照顧 

     關懷據點等位辦理宣導 

     兒童發展檢核的重要， 

     強化相關單位的合作機 

     制，提供更完善的早期 

     療育服務網絡。 

 

柒、各單位業務報告：(略) 

一、教育局 

二、衛生局 

三、社會局 

委員建議事項： 

  1.在工作報告資料中提供給我們很詳細的篩檢通報數據，接著我們更想了解經 

    過我們篩檢出來的兒童，都在那些地方接受早療服務，在接受服務後的改變 

    情形如何。例如會議資料第 30頁結案原因「開案理由消失/後續評估無遲緩」 

    是不是可以再詳細區分有多少發展遲緩兒童經過多長時間的療育服務，經兒 

    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再評估後，遲緩獲得改善或無發展遲緩情形。這樣的資 

    料也可使家長了解早療的成效與重要性。 

  2.暑假期間在幼兒園接受早療巡迴輔導的兒童，教育局是否有規劃什麼樣的 

     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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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會議資料第 27頁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資料呈現，個案來源由「家長、 

     保母發現就醫」的通報的比例高出其他很多，推論應是社區宣導的成效。 

     社會局與衛生局均有辦理很多場次的宣導與篩檢活動，請問社會局與衛生 

     局宣導場次計算是共同舉辦分開計算或是分開舉辦。是否可將兩局的宣導 

     經費整合起來，共同找一些重點區域共同宣導。 

  4.會議資料第 15頁衛生局統計本市醫療院所於兒童健康管理系統轉介人數 76 

     人，第 27頁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個案來源「醫療院所」人數 146人，請 

     問其資料出入的原因。 

  5.根據《幼照法》，2 至 3 歲幼童就讀的幼幼班，師生比為一比八，3 歲以上 

    為一比十五，因此 2 至 3 歲兒童照顧成本較高，請問本市公立幼兒園是否 

    有召收 2至 3歲的兒童，尤其是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較弱勢的孩子。 

教育局回應事項： 

1.對於學前特教的孩子，私立幼兒園在寒暑假期間仍有在上課或暑期安親班。 

  而公幼的部分，因非強制性學期課程，是採鼓勵園所辦理方式，招收對象也 

  不會只限制學前教育特教班的孩子，會繼續鼓勵園所辦理。 

 2.教育局每年會評估各地區學校是否有設置 2歲專班的空間條件及地區幼兒的 

   需求。105 年本市設置 2 歲專班有新化那拔國小附幼、關廟幼兒園、瑞豐國 

   小附幼、龍崎國小附幼、學甲幼兒園、將軍幼兒園、仁德幼兒園、下營幼兒 

   園。104年度 2歲專班執行成效，新化那拔國小附幼招收 8 人、龍崎國小附 

   幼招收 4人、將軍幼兒園招収 15人、學甲幼兒園招收 6人。                                                                           

衛生局回應事項： 

 1.衛生局會要求 37 區衛生所每年辦理 2 次早療宣導，宣導場次多半是利用健 

   兒門診預防注射、行動醫院及各衛生所設站篩檢。每年也都會結合社會局 

   兒童發展服務管理中心辦理重點宣導活動，例如 104年、105年分別於東區、 

   新營區、安南區及玉井區等分區辦理的早期療育篩檢暨宣導活動。 

 2.醫療院所轉介個案通報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紙本通報，另一種以系統上傳兒 

   童健康管理系統轉介。衛生局只能看到上傳兒童健康管理系統得資料，無法 

   看到醫療院所紙本轉介資料。 

社會局回應事項： 

 1.對於經通報轉介後的發展遲緩兒童，其後續接受療育服務及成效，於下次會 

 議提供給委員參考。 

 2.社會局早期療育社區宣導時，對社區關懷據點、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托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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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醫療院所、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等多以自行辦理方 

 式進行早療宣導，另每年亦會結合衛生局辦理較大型早療篩檢及宣導活動。 

主席裁示： 

早療宣導是很重要的，家長有了正確的早期療育觀念，就會主動尋求協助並了解

兒童應採行的療育方式，配合療育服務以協助兒童儘早改善發展遲緩，減輕家庭

負擔與社會成本，轉而照顧更多需要照顧的兒童。未來的工作報告內容，請呈現

有多少發展遲緩兒童經過多長時間的療育服務後，再評估其遲緩可獲得改善或無

發展遲緩情形。 

捌、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臺南市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 

案由：為使發展遲緩兒童獲得適切完善的就學安置，擬建請教育局邀集社政相關

單位共同著力跨階段轉銜工作，以利輔導發展遲緩兒童及其家庭順利完成

轉銜階段，落實完整的早期療育福利政策。 

說明：臺南市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為建立通報轉介暨個案管理業務服務  

之單一窗口，其中轉銜服務亦屬重點工作之一，為能掌握及了解轉銜相關

資訊，協助有需求之發展遲緩兒童及家庭得順利進行學前及國民教育跨階

段轉銜安置，建請教育局於每年度進行跨階段轉銜之各項準備工作時，能

函知社會局及本市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及時的計畫流程工作與需

協調配合之相關事宜，並於鑑輔會進行之際，提供鑑定安置個案名單及期

程，以利協助兒童就學轉銜工作。 

辦法：建請教育局於每年度進行跨階段轉銜之各項準備工作時，能函知社會局及

本市兒童早期發展服務管理中心即時的計畫流程工作與需協調配合之相

關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請教育局於年度進行跨階段轉銜工作時將報名、鑑定安置相關 

      期程及個案名單函知社會局做為單一窗口，再由社會局轉知本市兒童早期 

      發展服務管理中心及早療相關單位協助家長辦理兒童轉銜入學報到及轉 

      銜準備。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下午 3時。 


